行政院新聞局補助款報支應注意事項
93.11
一、 受補助單位報支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，對所提出支出憑證支付事實之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。

二、 支出憑證包括：(一)領據：由領受人出具之收款證明；(二)統一發票；(三)收據：免使用統一發票廠商之收款證明；(四)支出證明單：無法取得單據之支出證明（如附件一）。 
三、 受補助單位出具之領據應記明下列事項：(一)受領事由；(二)實收數額；(三)支付機關名稱；(四)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、地址暨國民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；受領人如為公司或團體，應蓋 公司或團體章，並應由負責人、主辦會計及主辦出納蓋章；(五)受領年月日。 

四、 統一發票上大小寫金額應相符，如有不符或金額塗改，應請原立據人重開；另統一發票上應載明採購名稱、單價、數量、總價、買受人（受補助單位名稱），並以統一發票收執聯報支；如為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，請輸入受補助單位之統一編號，僅列日期、貨品代號、數量、金額者，應由經手人逐項加註貨品名稱，並簽名；如其他相關憑證已記載採購事項及貨品名稱者，得免加註。

五、 收據應載明買受人（受補助單位名稱）、採購名稱、單價、數量及總價，大小寫金額應相符，收據上蓋妥廠商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（應記載負責人）。

六、 收據或統一發票之買受人與受補助單位名稱不符，不得報支。

七、 涉及個人所得之核發，應由受補助單位依稅法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申報並登錄事宜，並於單據上載明或檢附其他證明文件。

八、 支出憑證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，應檢附原立據人簽名負責證明與原本相符之影本，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，並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，書明無法取據原因。
九、 列支計程車資，請於單據上載明搭車日期、起訖地點暨事由。

十、 交通費之報支，機票部分，應檢附機票票根或登機證存根及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；其餘如汽車、火車、捷運、輪船等，應檢附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。

十一、國際電話費應檢附收據，郵費應檢附購買票品證明單。 
十二、支出憑證列有其他貨幣數額者，應註明折合率，並應附兌換水單或其他匯率證明。

十三、 非本國文支出憑證，應由經手人擇要譯註為本國文。

十四、 與受補助計畫無關之單據不得報支。

十五、 受補單位應編製經費收支明細表（如附件二）。

十六、 支出憑證應予分類黏貼，並由負責人、主辦會計人員及經手人簽章。支出單據應經整理編號並裝訂成冊。

十七、 本局人員出席受補助單位之相關會議時，不得支領出席費。

十八、 本局人員由受補助單位邀請協同出差時，不得由受補助單位負擔差旅費。

( 附件一 ) 
	支 出 證 明 單

年     月     日 

	姓 名 或
名    稱 
	  
	國民身分證或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
	  
	地    址 
	  

	貨物名稱廠牌規格
或支出事由 
	  
	單位數量 
	  
  
  

	單    價 
	  
	實付金額 
	  

	不能取得單據原因 
	  
  


( 附件二 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經費收支明細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受補助單位名稱 )   
	活動名稱： 

	收 入 明 細 
	支 出 明 細 

	各補助機關名稱（含自籌款） 
	金  額 
	項  目 
	金  額 

	  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	  

	合  計 
	  
	合  計 
	  


經手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會計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負責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